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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 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
CB(1)1111/16-17(01)號
文件  
 

— 因應 2017 年 6 月
2 日會議席上所作
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

CB(1)1111/16-17(02)號
文件  
 

— 政 府 當 局 對

2017 年 6 月 2 日
會 議 席 上 所 提 出

問題的答覆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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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

CB(1)1155/16-17(01)號
文件  
 
其他相關文件  
 

— 政府當局對涂謹申
議員所提出問題的

答覆  
 

2017 年第 76 號法律公
告  
 

— 《金融機構 (處置
機制 )(受保障安排 )
規例》  
 

2017 年第 77 號法律公
告  

— 《 2017 年〈金融機
構 (處置機制 )條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 
 
 

— 關 於 《 金 融 機 構
(處置機制 )(受保障
安 排 ) 規 例 》 及

《 2017 年 〈 金 融
機 構 ( 處 置 機 制 )
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
公 告 》 的 立 法 會

參考資料摘要  
 
立法會 LS67/16-17 號
文件  

 
— 

 
法律事務部報告  

 
立法會

CB(1)1039/16-17(01)號
文件  

 
— 
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

的背景資料簡介 ) 

 
討論  
 
 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2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承諾，

(a)處置機制當局在處置某家頻臨倒閉的銀行時，只
可 將 受 保 障 存 款 轉 讓 予 根 據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

(第 155 章 )獲認可兼且為存款保障計劃成員的過渡
機構；及 (b)政府將在日後的立法工作中檢討相關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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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條文，並提出所需的修訂，以反映其在 (a)所述
的立場。  
 

(會後補註︰政府當局的書面答覆已於
2017 年 6 月 21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184/16-17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 
3.  小組委員會同意政府應在 2017 年 7 月 5 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E(2)條
動議的察悉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

文書的議案進行辯論時，作出上述承諾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4.  主席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對《金融機構

(處置機制 )(受保障安排 )規例》及《2017 年〈金融
機構 (處置機制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"該兩項
附屬法例 ")的審議工作，並且不會就該兩項附屬
法例提出任何修正案。  

 
(會後補註︰委員藉 2017 年 6 月 21 日發出
的立法會 CB(1)1184/16-17 號文件獲告
知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對該兩項附屬法例

的審議工作。 ) 
 
5.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在 2017 年 6 月 7 日的立
法會會議上，有關延展該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至

2017 年 7 月 5 日的立法會會議的議案獲得通過。
主席將在 2017 年 6 月 23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口
頭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就修訂該兩項附屬

法例提出議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7年 6月 27日。 
 
6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9 時 11 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7 年 7 月 17 日  



 

附件  
 
 

《金融機構 (處置機制 )(受保障安排 )規例》及  
《 2017 年〈金融機構 (處置機制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小組委員會  
 
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  ： 2017 年 6 月 20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  ：上午 8 時 30 分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402 - 
000601 
 

主席  
 

開場發言   

000602 - 
001524 

主席  
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秘書  

涂議員解釋他對於處置機制下對存款的

保障的以下關注︰  
 
(a) 若某認可機構無力償付，該無力

償付的認可機構所持有的受保障

存款將受到 存款 保障計劃 ("存保
計劃 ")的保障，一如《存款保障計劃
條例》 (第 581章 )所訂明；  

 
(b) 根據處置機制，處置機制當局在

處置某受涵蓋金融機構 (在此例子
中即是無力償付的認可機構 )時，可
將該無力償付的認可機構持有的

存款轉讓予某過渡機構；  
 
(c) 《 金 融 機 構 ( 處 置 機 制 ) 條 例 》

(第 628 章 )("《處置條例》 ")並無明
確訂明，為接收該無力償付的認可

機構的存款而成立的過渡機構亦須

為 認 可 機 構 ， 因 而 是 存 保 計 劃

成員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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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d) 因此，有必要為轉讓予過渡機構的
存款所獲得的法定保障提供法律上

的明確性。  
 
涂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︰  
 
(a) 在《處置條例》加入明訂條文，規定

處置機制當局只可將無力償付的認

可機構的存款轉讓予根據《銀行業

條例》 (第 155章 )獲認可經營接受存
款業務因而屬存保計劃成員的過渡

機構；及  
 
(b) 修訂法例，將轉讓予過渡機構的

存款視作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下

的 "受保障存款 "。  
 

主席同意，轉讓予過渡機構的存款應在

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下享有同等保障。 

 
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︰  
 
(a) 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12(1)條訂明，除

認可機構外，任何人不得在香港

經營接受存款業務；及  
 
(b) 金融管理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不

會將接受存款業務轉讓予某過渡機

構，除非其為認可機構；及  
 
(b) 若某過渡機構在不獲認可為認可機

構的情況下接受存款，即違反《銀行

業條例》第 12(6)條。  
 
 

001525 - 
004141 

主席  
涂謹申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香港金融管理局

("金管局 ") 
 

涂議員關注到 "轉讓受保障存款 "並非等
同 "接受存款 "，因此，《銀行業條例》
第 12(1)及 (6)條可能並不適用他提及的
個案。他認為，為轉讓予某過渡機構的

存款在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下將繼續

獲得保障提供法律上的明確性，此點非

常重要。他促請政府當局在日後的立法

 
 
 
 
 
 
 



 

-  3  - 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工作中檢討相關條文，以釋除他的關注。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處置機制當局須根據

《處置條例》第 8(1)(b)條的處置目標負責
任地及合理地行事，因此不會，亦不能，

將 存 款 轉 讓 予 不 屬 認 可 機 構 的 過 渡

機構，否則便是公然違反《銀行業條例》

第 12(1)條的限制。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12(1)
及 12(6)條適用於接受存款業務，而這將
涵蓋在《處置條例》下經處置機制當局

轉讓的存款。  
 
金管局補充，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13(1)條
訂明，財政司司長可豁免任何人或任何

類別的人，使其不受第 12(1)條的規限。
然而，就某宗處置個案而要求獲給予有

關豁免，並非當局的政策意向。  
 
政府當局應允在另一次立法工作中檢討

《處置條例》，以確定任何必要的法定

修訂，以回應涂議員的關注，並在法律

層面上更明確反映其立場。  
 
黃議員同意，保障所轉讓存款以達致存

保計劃持續提供保障至關重要。他認

為，政府當局的回應應足以釋除涂議員

的關注。  
 
涂議員建議，主席代表小組委員會，在

2017年 7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察悉
內務委員會有關該兩項附屬法例的報告

的 議 案 發 言 。 政 府 當 局 便 可 在 該 次

立法會會議上作出上述承諾及確認其

立場。  
 
政府當局同意。  
 
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會後盡快提交書面

答覆。  
 
政府當局同意在 2017年 6月 21日前提交
書面答覆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如 會 議 紀 要

第 2段所述採
取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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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4142 - 
004542 

主席  
涂謹申議員  
秘書  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及總結發言  
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7 年 7 月 17 日  

 


